商务合同
甲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精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泾高南路西段  地址：湘潭市雨湖区南岭路6号           
电话：：029-86031060                              电话：0731-52313158                     
传真：                                           传真：0731-52338587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高陵区泾渭路车城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湘潭市分行   
帐号：261702011040003269                         帐号：4300 1505 0630 5000 0149  

税号：91610132MA6U02NH6X                         税号：914 303 006 168 952 958
此合同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友好的原则签定供需合同，双方商定如下：
1. 合同标的、数量及型号
包括如下内容：

（单位：万元）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数
	备  注

	1
	电气动模架
	4套
	要求满足转盘线上使用


具体技术参数等见技术协议
二. 合同价款：
本合同总价：¥140,000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肆万圆整。
其中包括所有产品设计、制造价格、13%增值税、安装调试费运输、及需方现场培训费等所有费用。
三. 付款方式（现金）： 

各类款项将根据以下条件支付给乙方：
1. 合同签定后，5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预付合同总价的预付款50%,人民币柒万圆整（¥ 70,000元);在生产厂家预验收完成发货前,支付货款合同总价的40%,人民币五万陆仟圆整（¥ 56,000元)，货到安装完成正常运转后一个月内验收并付10%余款，人民币壹万肆仟圆整（¥ 14,000元)。 
2. 质保壹年。
四. 交货期：
签定后，预付款到位后80天交货，现场安装调试5天.乙方应严格按《技术协议》要求设计、制造，发运前甲方在乙方工厂对设备进行预验收，合格后甲方按照合同付款，乙方应立即发货，设备到货后乙方按合同要求完成安装调试及操作人员培训等全部工作。
五. 质保期：
壹年。自验收合格或使用之日起计算。
六. 技术标准：
1． 乙方保证本合同所指明的设备及其原材料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保证质量及遵守技术协议书中所定的标准和参数。
2． 设备应严格按照甲乙双方签定技术协议规定的要求制作。各方如需提出改动意见，均需征得对方的同意，并以出书面形式，双方签字确认。
七. 运输：
货物运输由乙方负责，合同总价中已包含运保费等所有费用。
八. 包装：
设备的所有包装必须能适应长途运输，并防潮、防震，运输过程中不得有明显的碰撞、挤压变形和划伤等，由于包装不善导致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任何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必须保证设备由乙方运到甲方现场时，无影响外观质量和正常使用的缺陷。
九. 交货地点：甲方工厂（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十. 卸货及搬运：

甲方负责卸货和搬运。
十一. 安装调试：
1． 甲方指定设备安装地点。
2． 乙方应在设备发运一周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发货日期、预计到货日期、甲方需准备事宜、安装条件等。
3． 乙方安装人员跟随设备到达甲方安装现场，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和操作人员培训。
4． 甲方提供辅助工具协助安装并提供一般工具。
5． 乙方安装人员到现场前，甲方应按乙方提供的相关文件，完成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具备设备安装调试条件。
6． 乙方安装人员在安装期间每日可以根据乙方作业时间和甲方进出厂制度进入安装 现场。在安装期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厂规厂纪，如需加班，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安装中出现的一切安全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十二. 验收：
1． 安装调试完毕，甲方进行验收，甲方应组织人员按《技术协议》说明中的条款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非乙方原因导致设备不能正常验收，设备交付后一个月视同为自动验收。
2． 如验收不合格，乙方必须无条件检修、调试或重新制作，使设备达到甲方使用要求。
十三. 培训及售后服务：
1．  乙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并对甲方操作管理人员进行操作和维修等培训，并确保甲方操作人员能够独立、熟练的对设备进行操作和维修保养。
2． 甲方向乙方购买备件，乙方在需要时安排技术服务。或者在接到甲方要求提供服务的电话或传真后，6小时内做出响应，24-48小时内派出合格的服务人员到达甲方设备使用现场。
十四. 违约责任：
乙方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完成设备等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等工作，不得超期。否则工期超过合同规定八天以上，甲方有权每天扣除合同总价款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赔偿责任以本合同总金额10﹪为限，由于甲方未按合同约订时间超过合同规定八天以上付款，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赔偿责任以本合同总金额10﹪为限。
十五. 争议解决：

凡是因为执行本合同或本合同有关的事项所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因协商不能解决时，应向甲方住地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十六. 合同修改:

所有对本合同及相关附件条款的修改、补充或更改须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才能生效。这些修改、补充或更改的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七. 合同附件：《技术协议》.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八. 本合同一式四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精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王建红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13507322670          
日期：                                       日期： 


